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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國產署在計算時均略未計算。 

因國產署對於以上四個變動因素卻略而不計，致其引用的建物造價與實際造價不符，若納入

前四項因素時（即參照第四號公報，並加計連續壁調整每坪 13,000 元，機械式停車位調整每坪

3,000 元，及物價調整後，此時營建造價將為 106000 萬/坪，即與不動產估價師之估價相同，亦

即國產署對建物之造價足足低估了 30%之多。 

也因為國產署一方面引用較高之售屋單價，另一方面，又套用偏低的建物造價，由此自然會

產生了悖離（遠超過）市場行情的土地單價。 

綜上，國產署身為行政機關，強調依法行政，其既引用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四號

公報規定，便應全盤依照該公報之標準作調整計算。然而其不僅將 98 年規定之營造單價做為五

年後（即 103 年）之營造單價計算，依該標準表應作之調整也視若無睹，其運用公報規定僅參

照半套，對公報上規定需再做調整之事項，卻故意視而不見，明顯違反政府行政應講求公正、

誠信之原則。國產署欲善盡其財產管理人之責任，可以理解，但也應為所當為，而非為了表面

上的盡責，而有不當哄抬地價，影響不動產市場正常運作功能之作為。 

五、我們的建議： 

(一)房價應考量標的物之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而非草率的僅以平均值考量。 

(二)既以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四號公報所研訂之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為據，就應

參照該標準表之完整規定，而不是草率的僅取其基準做依據，忽略了所有的加成規定，而造成

偏謬之失。 

提案人：許添財 

連署人：管碧玲  田秋堇  許智傑  陳學聖  陳節如  

尤美女  林岱樺  李桐豪  陳歐珀  賴振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二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淑蕾說明提案旨趣。 

羅委員淑蕾：（14 時 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林委員國正、盧委員秀燕、王委員惠美等 17

人，鑑於國內又爆發餿水油事件，再度讓國人陷入食安恐慌。事實上，民國七十五年就曾發生

過回收餐廳餿水再製食用油販售的黑心廠商，即使現在修正後的食安法已提高罰則，但被動解

決的處理方式，仍無法扼止不肖商人的黑心，國人飲食依舊沒有保障。爰此，本席提案要求行

政院應研議針對重大不法民生犯罪，建立「檢」、「警」、「調」、「衛生」等主動聯合打擊

機制，以宣示政府打擊黑心商人的決心，維護民生消費的安全與信心。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二案： 

本院委員羅淑蕾、林國正、盧秀燕、王惠美等 17 人，鑑於國內又爆發餿水油事件，再度讓國人陷

入食安恐慌。事實上，民國七十五年就曾發生過回收餐廳餿水再製食用油販售的黑心廠商，即

使現在修正後的食安法已提高罰則，但被動解決的處理方式，仍無法扼止不肖商人的黑心，國

人飲食依舊沒有保障。爰此，本席提案要求行政院應研議針對重大不法民生犯罪，建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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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調」、「衛生」等主動聯合打擊機制，以宣示政府打擊黑心商人的決心，維護民

生消費的安全與信心。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羅淑蕾  林國正  盧秀燕  王惠美 

連署人：紀國棟  楊玉欣  黃偉哲  陳超明  羅明才  

陳雪生  王進士  蔣乃辛  張嘉郡  江惠貞  

陳碧涵  吳育仁  邱文彥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三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昆澤：（14 時 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邱委員志偉、林委員岱樺、趙委員天麟等 15

人，鑒於高雄為高汙染石化產業的重鎮，長年以來對於高雄的環境與市民的生活品質帶來負面

影響，工安意外事故也從未停歇，尤其這次八一高雄氣爆事件帶來的衝擊，更讓民眾生活陷入

恐懼之中，不僅暴露出工安防護作業、管線檢測維護等不足，再次凸顯石化產業的工廠普遍設

於高雄，但總公司卻設於台北市，導致「污染放在高雄、稅收上繳台北」的不公平現象，地方

必須增加汙染改善支出、承擔工安危害風險。由於台灣中油公司不僅是國營企業，更是國內石

化產業之領頭羊，爰此，要求行政院必須將中油總公司遷至高雄，以符合企業社會責任以及稅

賦公平原則。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三案： 

本院委員李昆澤、邱志偉、林岱樺、趙天麟等 15 人，鑒於高雄為高汙染石化產業的重鎮，長年以

來對於高雄的環境與市民的生活品質帶來負面影響，工安意外事故也從未間歇，尤其這次八一

高雄氣爆事件帶來的衝擊，更讓民眾生活陷入恐懼之中，不僅暴露出工安防護作業、管線檢測

維護等不足，再次凸顯石化產業的工廠普遍設在高雄，但總公司卻設於台北市，導致「污染放

在高雄、稅收上繳台北」的不公平現象，地方必須增加汙染改善支出、承擔工安危害風險。由

於台灣中油公司不僅是國營企業，更是國內石化產業之領頭羊，爰此，要求行政院必須將中油

總公司遷至高雄，以符合企業社會責任以及稅賦公平原則。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石化產業以高雄作為重要根據地有其歷史因素，雖然為地方帶來就業機會，但其本身屬

於高汙染及高耗能產業，長年對於高雄的環境與市民的生活品質帶來負面影響，工安意外事故

也從未間歇，每每讓當地民眾活在恐懼之中，這一回的高雄氣爆事件，再度凸顯出石化產業對

於當地民眾身家安全及財產的嚴重威脅。 

二、高雄作為石化工業的重鎮，長期以來必須投入大量經費在改善污染的支出上，但現行中

央統籌分配稅款的計算方式卻呈現明顯南北不均的現象，形成「稅繳中央，統籌分配款台北拿

，汙染留給高雄」的狀況。 

三、中油的營業額占高雄整體營業額多達四分之一，今卻因為總公司設在台北市的關係，導

致在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計算上，一年就少了約 30 億元的挹注，對高雄市民極度不公平，中油


